
薛城区地方金融监管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试行）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1
小额贷款公司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

制度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
小额贷款公司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

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
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但在
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 ，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 小额贷款公司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4
小额贷款公司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
监管措施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5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资
担保业务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
资担保业务的，由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经营 ，处50万元以
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资担保业
务，配合监督检查，并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且能够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经营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资担保业
务，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拒不纠正违法行为的

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经营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6 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字样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字样

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轻微 在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7
未经批准合并或者分立融资担保公司的 ；未经
批准减少注册资本的；未经批准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七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

证：（一）未经批准合并或者分立；（二）未经批准减少注册资本；
（三）未经批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8

融资担保公司变更相关事项 ，未按照《融资担
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备案，或者变更后
的相关事项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规定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八条：“融资担保公司变更相关事项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备案，或者变
更后的相关事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
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

轻微
变更后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备案 ，但变更后的相关事项
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规定，在限期
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变更后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备案 ，但变更后的相关事项
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规定，逾期不
改正的

处五万元罚款

严重 变更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 ，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变更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 ，或变更后的相关事项不
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规定，且逾期不
改正，情节严重的

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并责令停业整顿

9 融资担保公司受托投资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九条：“融资担保公司受托投资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
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融
资担保公司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从事自营贷款或者受托

贷款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予以处罚。”

轻微 有受托投资行为的

没收违法所得，其中受托投资金额在五千万元以下的 ，处
五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罚款 ；受托投资金额在五千万
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的，处六十万元以上八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受托投资在一亿元以上的，处八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有受托投资行为，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10

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责任余额与其净资产的比例
不符合规定的；融资担保公司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提供融资担保，或者为其他关联方提
供融资担保的条件优于为非关联方提供同类担
保的条件的；融资担保公司未按照规定提取相
应的准备金的；融资担保公司自有资金的运用
不符合国家有关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安全性 、流

动性的规定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四
十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
营许可证：（一）担保责任余额与其净资产的比例不符合规定 ；（二）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融资担保，或者为其他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的
条件优于为非关联方提供同类担保条件 ；（三）未按规定提取相应准备

金；（四）自有资金运用不符合国家有关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安全性 、流动
性的规定。”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在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
责令停业整顿

11

融资担保公司未按照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
经营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
资料或者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的

重大风险事件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四
十一条：“融资担保公司未按照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经营报告 、财务
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资料或者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
的重大风险事件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

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未按照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文件 、资料、业
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的

未按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文件 、资料、业务开展
情况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未报告其发生重
大风险事件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按照要求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文件 、资料
、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12

融资担保公司拒绝、阻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
施监督检查的；融资担保公司向监督管理部门
提供虚假的经营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
告等文件、资料的；融资担保公司拒绝执行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采取的措施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四
十二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拒绝、阻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二）
向监督管理部门提供虚假的经营报告 、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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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融资担保公司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

制度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不予行政处罚

具体违法情节适

用于《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的，遵照《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执行。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4
融资担保公司公司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

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
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且，但
在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具体违法情节适

用于《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的，遵照《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执行。

一般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 ，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5 融资担保公司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具体违法情节适

用于《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的，遵照《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执行。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16
融资担保公司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
监管措施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具体违法情节如

适用《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遵照《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执行。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17
民间融资机构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

制度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8
民间融资机构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

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
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但在
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 ，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19 民间融资机构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20
民间融资机构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
监管措施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21
交易场所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

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2
交易场所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

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
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但在
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 ，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3 交易场所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24
交易场所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
措施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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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25
区域性股权市场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
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

理制度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6
区域性股权市场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

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
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但在
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 ，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7 区域性股权市场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28
区域性股权市场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
等监管措施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29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

务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农
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的 。……第四项情形，由所在地县（市、区）
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

轻微
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 ，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处五万元罚款；
有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
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 ，违法所得高
于五万元，但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严重
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 ，违法所得高
于五万元，且未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

30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互助业务违反审慎经
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

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1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

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
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处三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但在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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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

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
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处三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重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
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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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33
农民专业合作社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
等监管措施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34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
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

管理制度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 ，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及时纠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5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

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
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但在
限期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 、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 ，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6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37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
组等监管措施的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 、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注： 如当事人在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 ，视为逾期不改正；整改期限内，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整改或无法整改的 ，视为拒绝整改。


